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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要 

日本政府實施「行政機關政策評價法」，確立政策評價制度之法律規範

體系與框架，其中針對公共建設領域，進行一系列公共建設成本結構改革及

評價體系建立，包含可行方案評價、新興建設評價、再評價及事後評價作業。

在日本各府省中，國土交通省相對較早執行公共建設評價，相關機制及做法

亦漸趨完善，本考察報告將以該省評價制度發展演進，整理說明日本公共建

設計畫評價制度。 

國土交通省自 1998 年已針對所管轄之公共建設，實施有助於判斷建設

所需預算之新興建設評價，以及判斷建設繼續或中止之再評價；2003 年國

土交通省接續實施事後評價，主要係針對完工建設確認其建設成效、對環境

影響程度、社經情勢變化等，並提出必須之因應措施持續精進改善；而 2012

年，國土交通省更進一步實施可行方案評價，於可行方案規劃階段，根據政

策目標研訂建設評價項目，並就所提可行及替代方案，加強驗證比較各方案

之成本效益。 

經本次考察發現，日本公共建設計畫評價制度，已就計畫事前、事中及

事後之生命週期各階段訂定評價作業相關規定及作法，且已累積近 20 年推

動經驗，對於本會近年甫試辦推動之中長程個案計畫「全生命週期績效管理

機制」具有參考價值，並可借鏡日本公共建設計畫評價成功做法及經驗，探

索建構適合我國國情之個案計畫全生命週期績效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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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考察緣起與目的 

近年來政府機關除已核定執行之公共建設計畫，為配合政事推動，每年亦持

續提出新興建設計畫，惟因預算編列無法大幅擴增，造成計畫間相互排擠、資源

競合情形。面對經費供需失衡難題，建立我國公共建設計畫評價機制，有效發揮

公共建設投資效益，確為現階段之重要課題。 

經查日本自 2002 年實施「行政機關政策評價法」，不僅針對主要政策進行評

價作業，亦對於公共建設、研究開發、法令規定、租稅措施等領域業務辦理事前、

事後評價，其中主管公共建設之厚生勞動省、農林水產省、經濟產業省、環境省

及國土交通省，已分別就其主管公共建設計畫明訂評價作業相關作法。 

以負責約 8 成公共建設之國土交通省為例，自 1998 年已開始對主管公共建

設進行事前之「新興計畫評價」及事中之「再評價」；而 2003 年接續針對完工建

設實施「事後評價」，2012 年更進一步實施「可行方案評價」。此外，依「行政機

關政策評價法」施行令規定，預算 10 億日圓以上公共建設計畫需辦理「新興計

畫評價」，而國土交通省針對所管鐵路、道路、下水道、港埠、機場、河川等新

興建設計畫，不論預算金額規模，全數均進行「新興計畫評價」。 

國土交通省辦理「可行方案評價」係於可行方案規劃階段，根據政策目標研

訂建設評價項目，並就所提可行及替代方案，加強驗證比較各方案之成本效益。

建設核定前之「新興計畫評價」，主要對象為待預估執行經費之建設，導入成本

效益分析概念，並考量計畫特性對環境帶來之影響或可能發生之災害，以必要性、

效率性、有效性等觀點進行全方位評價，最後結合專家學者、經驗豐富第三者組

成之委員會所提意見，完備新興計畫評價結果。 

另「再評價」辦理對象包含新興計畫經過一段時間(主辦建設為 3 年、補助

建設為 5 年)尚未動工、計畫動工後經 5 年未完成、已辦理過再評價者經過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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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再次辦理(主辦建設為 3 年、補助建設為 5 年)、社會經濟情勢發生變化視需

要辦理者等。實施再評價時，會以建設必要性、推動進度、成本效益等投資效果

觀點，重新評價該建設是否繼續或中止；「事後評價」辦理對象則為建設完成後

5 年以內之計畫，評價其建設成效、環境影響程度、社經情勢變化等，並提出妥

適改善措施。再評價及事後評價原則上亦會聽取由專家學者組成之建設評價監督

委員會所提意見。 

日本公共建設計畫評價制度，已就計畫事前、事中及事後之生命週期各階段

訂定評價作業相關規定及作法，期藉由本次考察機會，與日本總務省、國土交通

省及千葉縣政府交換有關政策評價及公共建設計畫評價制度之推動方式與執行

經驗，為政府積極推動之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及本會個案計畫全生命週期績效管理

機制注入創新作法，提供後續推動之參考，進而提升計畫執行效能，使政府資源

更能有效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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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考察行程與議題 

一、考察行程 

本次考察期間自民國 106 年 9 月 25 日至 30 日止合計 6 天，拜會對象包含

總務省行政評價局、國土交通省、國土交通省道路局及鐵道局、千葉縣政府、

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及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經濟組。經本會民國 106 年 8

月 10 日函請外交部協助安排行程，外交部臺灣日本關係協會轉洽財團法人日

本台灣交流協會(台北事務所、東京本部)安排總務省、國土交通省行程，另外

交部台北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安排千葉縣政府行程。相關行程及考察對象說明

如下： 

（一）9 月 25 日 

去程與資料整理。 

（二）9 月 26 日 

拜會總務省行政評價局，與政策評價課大槻大輔課長及尾野将太郎

總務事務官兩位代表，就日本政策評價制度進行會談與交流，包含制度

制定背景、評價運作機制、實際運作情形、評價結果運用及回饋機制等，

並請教政策評價制度後續發展規劃。 

（三）9 月 28 日 

上午拜會國土交通省，先就公共建設計畫評價業務，與技術調査課

課長補佐橋本亮進行會談，瞭解日本公共建設計畫事前、事中及事後評

價之辦理方式、主要評價內容、評價結果回饋機制等；再與國土交通省

道路局中居知係長及鐵道局志賀明課長補佐等人，交流道路及鐵道建設

評價作業實務，包含可量化項目之量測計算方式及不可量化項目之評價

做法；最後針對日本公共投資資源分配、公共建設計畫管考制度及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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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進行討論及意見交換。 

下午拜訪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透過黃俊揚博士說明瞭解該校學生

主要來自日本與世界各國之政府機關公務員，學習內容係以政策科學研

究為導向，藉此構建日本與世界各國聯繫之產官學交流平台，另就我國

與日本現階段產官學交流管道與方式交換意見。 

（四）9 月 29 日 

上午拜會千葉縣政府，與千葉縣縣土整備部生稲方博課長、鈴木善

也副主幹、岩永領一主查及農林水產部今井忠延副主幹等代表簡報，就

地方政府執行公共建設計畫評價制度進行討論與交換意見，並分享我國

現行公共工程管考機制及做法，提供千葉縣政府參考。 

下午拜會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與經濟組周立組長及蔡偉淦副

組長就日本政策評價及公共建設計畫評價制度交換相關看法，並就經濟

組未來工作重點及台日合作關係發展進行請益。 

（五）9 月 30 日 

資料蒐集及返程。 

二、考察議題 

（一）總務省(行政評價局) 

1、 日本政策評價制度之制定背景、修正歷程與目的、後續發展規劃。 

2、日本政策評價制度之運作機制、評價作法及運作情形。 

3、日本政策評價制度之監督機制、評價結果審查機制、專家學者外部評價

機制、民間共同參與機制及評價資訊公開機制等運作情形及成效。 

4、政策評價結果與預算連結之處理方式及執行成效。 

（二）國土交通省(公共建設計畫評價業務) 

1、日本公共建設計畫評價制度之推動目的、運作組織及機制、制度發展歷

程、定期檢討修正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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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共建設計畫事前、事中及事後評價之辦理方式、主要評價內容、評價

結果回饋機制。 

3、公共建設計畫評價運作情形。 

4、公共建設計畫評價制度之監督機制、評價結果審查機制、評價結果與預

算連結之處理方式。 

（三）國土交通省(公共建設計畫管考作法<含工程經費編列方式>) 

1、日本公共建設計畫執行進度及經費支用之管考作法。 

2、日本公共建設計畫編列工程所需經費及工項單價參考標準，以及委外設

計費用編列方式。 

（四）國土交通省(鐵道及道路建設業務) 

1、道路及鐵道等類型公共建設計畫之評價項目、評價指標及評價結果。 

2、公共建設計畫成本效益評價及退場機制之實務運作方式、再評價結果中

止建設案例及處理程序。 

（五）千葉縣政府 

1、地方政府辦理公共建設計畫評價之運作組織及機制。 

2、地方政府辦理公共建設計畫評價之作法種類、運作情形。 

3、地方政府辦理公共建設計畫評價結果及其回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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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日本政策評價制度發展演進 

一、政策評價制定歷程 

90 年代起日本政府進行不同程度之行政改革，改革重點之一即為制定政

策評價制度，並搭配完整法律規範作為制度推動之基礎。日本政府於 1997 年

12 月由行政改革會議首度提議導入政策評價制度，並於 1998 年 6 月在「中央

省廳等改革基本法」將強化政策評價機能納入改革方向；2001 年 1 月再由政策

評價各府省聯絡會議通過「政策評價準則」，2001 年 6 月通過制定「行政機關

政策評價法」為政策評價建構基本框架，使得政策評價工作有所依循，2001 年

12 月由內閣會議確立「政策評價基本方針」，並於 2002 年 4 月開始正式實施

「行政機關政策評價法」，為政策評價制度揭開序幕。 

「行政機關政策評價法」、「政策評價準則」及「政策評價基本方針」三者

構成了日本政策評價法律制度體系，規範了政策評價原則、評價對象、評價方

法等制度內容，使日本政府政策評價制度具有較高之規範性及操作性。 

表 3.1 日本政策評價制度制定歷程 

資料來源：總務省 

時間(平成年度) 制定歷程 

1997 年 12 月(平成 9 年) 由行政改革會議首度提議導入「政策評價制度」 

2001 年 1 月(平成 13 年) 通過「政策評價準則」 

2001 年 6 月(平成 13 年) 制訂「行政機關政策評價法」 

2001 年 12 月(平成 13 年) 由內閣會議確立「政策評價基本方針」 

2002 年 4 月(平成 14 年) 正式施行「行政機關政策評價法」 

2005 年 12 月(平成 17 年) 修正「政策評價基本方針」 

2007 年 10 月(平成 19 年) 導入「法規」的事前評價 

2010 年 5 月(平成 22 年) 導入「租稅特別措施」的政策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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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評價推動機制 

（一）政策評價目的 

政策評價主要目的係藉由客觀而嚴格之評價程序，反映政策制定及

實施之結果，並對外公開政策評價相關資訊，進而提高政府行政效率，

落實政府向民眾說明政策推動結果之義務。此外，「行政機關政策評價

法」於第 1 條明確指出政府制定政策評價制度目的有三，第一是實現以

民為本之高效率行政，第二是完成民眾所需之施政成果，第三是履行對

民眾說明施政成果。簡言之就是以人為本實施高效率、高品質行政，推

動成果導向行政，落實公眾問責。 

（二）政策評價推動準則 

為達前述政策評價目的，日本政策評價制度藉由 3 個觀點檢視辦理

相關政策評價活動，第一個是「必要性」，即評估政策或計畫能否切合

國民需要；其次是「有效性」，即觀察於政策執行後能否達成預期效果；

最後是「效率性」，即以最低成本去達成最大效果。 

 

(資料來源:總務省) 

圖 3.1 日本政策評價制度推動準則觀點 



 8 

（三）政策評價推動機制 

「行政機關政策評價法」第 6 條規定，各府省必須依據內閣會議通

過之「政策評價基本方針」，訂定 3 年以上 5 年以下之「基本計畫」，以

5 年期為原則，組織規模較小機關可訂定 3 年期「基本計畫」，再由各

府省首長核定；此外，各府省每年度須再訂定「實施計畫」，供機關據

以辦理政策評價作業；若政策涉及 2 個以上政府主管部門共同推動，先

由主管機關分別各自辦理政策評價作業，再由總務省行政評價局統合辦

理後續評價作業。 

表 3.2 日本各府省「基本計畫」實施年期表 

實施

年期 
機關別 

適用年度(平成年度) 

24 年 25 年 26 年 27 年 28 年 29 年 30 年 31 年 32 年 

5 

年 

宮内廳          

金融廳          

消費者廳          

復興廳          

總務省          

法務省          

外務省          

財務省          

文部科學省          

厚生勞動省          

農林水産省          

國土交通省          

環境省          

防衛省          

3 

年 

内閣府          

公正取引委員會          

國家公安委員會          

警察廳          

公害等調整委員會          

資料來源：總務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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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府省每年度 3 月訂定實施計畫，4 月開始辦理政策評價，至 7 月

完成政策評價後，必須提出「政策評價報告書」送總務省審查，確保評

價結果之客觀性及正確性，並將評價結果回饋至後續政策規劃，且加以

運用於每年度 8～12 月之預算審查。最後在年度結束時由總務省向國會

提出整體政策評價報告，接受國會監督政策評價結果，且予以公告。 

 
(資料來源:總務省) 

圖 3.2 政策評價作業年度流程圖 

「行政機關政策評價法」僅規範中央各府省均有義務辦理政策評價

作業，未要求地方政府以下機關亦須辦理，惟據統計目前地方政府(都

道府縣層級)已有約 8 成導入推動政策評價制度，地方政府以下機關(市

町村層級)則有約 4 成導入推動政策評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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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策評價主要方式 

日本政策評價制度採用評價方式包括「事業評價(政策 assessment)」、「績效

評價(政策 checkup)」及「綜合評價(政策 review)」3 種，透過此 3 種政策評價方

式，可就政策推動過程掌握詳細資訊，以供行政部門向民眾說明政策推動結果，

並回應民眾所提訴求及問題，進而針對政策後續推動精確改善或修正政策方向。 

（一）事業評價方式 

於政策規劃立案或實施階段，針對事務事業應否採納或於數個事業

間選擇時使用。通常就影響民眾生活、影響社會經濟、投入資金等層面，

進行成本效益分析，並據以擇定最適事業(計畫)。 

事業評價方式為事前評價時主要採用之評價方式，事後評價時亦可

適用，日本於公共建設計畫及研究開發事業領域等均採用此評價方式。

惟應注意於事前評價時，不僅須面對預測未來之不確定性，又須在有限

時間內做出採納與否決定，或於複數選項中進行最適選擇，正因這些未

來不確定性及容許選擇時間之有限性，所以須再進行事後評價作業加以

驗證。 

（二）績效評價方式 

針對各行政領域政策所設定應達成目標，定期且持續評估政策達成

效果時使用。此評價方式在英美等國家也被大量運用，藉由評價產出之

政策推動成果資訊，對外向民眾公開，以善盡行政部門對民眾說明之責

任。 

（三）綜合評價方式 

針對過往政策依其時空背景設定評價課題，並就政策效果角度深入

分析時使用，或解決特定問題時使用。此評價方式因須進行詳細分析評

估，各種資訊或數據之掌握程度，須達相對成熟時始可進行，且評價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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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費時較長，成本亦高，通常僅挑選特定政策辦理。 

特定政策或問題採取綜合評價方式時，可善用過往曾辦理之事前、

事後評價結果，並針對政策目標未達成者，進行深入探討政策效果(包

含目標未達成原因)，爰此，綜合評價可從績效評價結果出發，一旦透過

績效評價發現政策目標達成程度有必要深入探究者，即可辦理綜合評價

作業。 

表 3.3 政策評價三種方式 

 目標 作法 對象 時點 

事業 

評價 

運用於事務事

業之參採或選

擇 

推算、測定預期

的政策效果與

所需成本 

以各事務事業

為主，也包含施

策 

事前 

視需要實施事

後查證 

績效 

評價 

運用於不斷重

新評估與改善

政策 

預設政策應達

成之目標與評

估目標達成度 

各府省主要施

策等 

事後 

定期且持續測

定績效、目標於

期間終了時之

達成度 

綜合 

評價 

運用於掌握問

題點，並分析

其原因 

以多元角度深

入分析發現實

際政策效果 

特定的主題(狹

義的政策、施

策) 

事後 

多為經過一定

時間後 

資料來源：總務省 

註：1.「政策」係因應特定行政課題所訂相關行政活動之基本方針。 

2.「施策」係為實現上述基本方針之具體方針。 

3.「事務事業」係為實現上述具體方針之事務或事業(計畫)，為辦

理行政活動之基本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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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策評價時點及類型 

（一）政策評價時點 

辦理政策評價主要時機分為事前及事後，其中事後又可再分為未完

成及已完成，故對應政策評價作業所涵蓋政策擇定、執行中及執行終了

3 階段，政策評價實施時點可細分為事前、事中及事後評價，其意義各

有不同。 

1、 事前評價：在政策擇定前所進行之評價活動，係政府欲處理政策選擇方

向、政策實施可行性、政府介入妥當性、成本與預估費用間之驗證等相

關事宜時，透過辦理事前評價產出相關資訊，並可將評價結果及時反映

於政策實施前之規劃立案作業。由於事前評價係在政策實施前辦理，無

法全然避免預測(假設)不確實、資料內容不被信賴或資料不正確等困難，

因此，事前評價結果必須限定在政策實施前之特定時間內提出，避免評

價過程延宕。 

2、事中評價：在政策執行中進行之評價活動，可定期檢視評估執行情形是

否符合計畫內容、執行進度、計畫目標達成度、投入資源對政策執行績

效之影響、政府介入妥當性之再次檢驗等事項，透過事中評價掌握政策

執行之進度及目標達成情況，檢討政策後續推動方向，俾使政策落實推

動。另政策執行過程依照社會經濟情勢變化情況，如發現該政策有重新

檢討、修正改善之必要時，亦可辦理事中評價提供相關決策資料。 

3、事後評價：在政策執行告一段落或執行終了後進行之評價活動，針對政

策執行結果、政策執行所造成影響、成本有無增加、原預估執行成效或

目標之達成情形等事項，以實際資訊或數據進行驗證性評價，並將評價

結果適時回饋，俾政策延續推動時檢討修正，或提供相關新政策規劃及

執行時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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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評價對象 

日本政策評價制度之主要評價對象，包含普通領域政策評價(含目

標管理型政策評價)、公共建設評價、研究開發評價、政府開發援助評

價，以及 2007 年導入之法規評價、2010 年導入之租稅特別措施評價等

6 類型。其中公共建設及研究開發評價，法規訂定僅須就日幣 10 億元

以上之事業辦理評價作業。 

針對普通領域政策評價，2011 年 4 月日本行政機關因應不易實施

評價之政策提出改革行政措施，決定試行「目標管理型的政策評價」予

以改善，就是針對政策進行事後評價，採取績效評價方式評估政策預設

目標之實現程度。2012 年 3 月訂定「目標管理型的政策評價」明確做

法，導入事前分析表及評價結果制式表報，由試行改為全面實施。 

表 3.4 政策評價主要類型 

主要評價類型 辦理對象及門檻 

1. 普通領域政策評價 

(含目標管理型政策評價) 
依每年度各府省所訂實施計劃辦理。 

2. 公共建設評價 日幣 10 億元以上。 

3. 研究開發評價 日幣 10 億元以上。 

4. 政府開發援助評價 
無償資金協助：日幣 10 億元以上。 

有償資金協助：日幣 150 億元以上。 

5. 法規 新訂、修改或廢除之法令及規定。 

6. 租稅特別措施評價 
企業稅、企業所得稅等相關稅負減輕

措施。 

資料來源：總務省 

各政策評價類型辦理評價時點，目前除法規評價僅需辦理事前評價，

其他如普通領域政策評價、公共建設評價、研究開發評價、政府開發援

助評價、租稅特別措施評價等 5 類型，均辦理事前、事中及事後評價。 

另 6 類評價對象在分別辦理事前、事中及事後評價作業時，所採用

評價方式略有不同，簡要整理如下： 

1、 普通領域政策評價：事前評價採取事業評價方式；事後評價針對「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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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型政策」採取績效評價方式，其他則可採事業評價及綜合評價方式。 

2、 公共建設評價：事前及事後評價均採取事業評價方式。 

3、 研究開發評價：事前及事後評價均採取事業評價方式。 

4、 政府開發援助評價：事前及事後評價均採取綜合評價方式。 

5、 法規評價：事前評價採取事業評價方式。 

6、 租稅特別措施評價：事前及事後評價均採取事業評價方式。 

(政策決定前) 

事前評價 

(政策決定後) 

事中評價 事後評價 

   

(資料來源:本報告整理) 

圖 3.3 政策評價方式、時點及對象之關係 

(

事
務
事
業) 

) 

(

政
策
、
施
策) 

評價對象： 

公共建設 

研究開發課題 

法規 

租稅特別措施 

事業評價方式 

評價對象： 

公共建設 

研究開發課題 

租稅特別措施 

事業評價方式 

評價對象： 

公共建設 

研究開發課題 

事業評價方式 

評價對象： 

普通領域政策 

事業評價方式 

績效評價方式 

綜合評價方式 

評價對象： 

普通領域政策 

事業評價方式 

評價對象： 

普通領域政策 

事業評價方式 

評價對象： 

政府開發援助 

綜合評價方式 

評價對象： 

政府開發援助 

綜合評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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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政策評價運作情形 

（一）政策評價辦理件數 

日本各行政機關自 2002 年至 2016 年辦理政策評價件數合計 76,792

件，其中 2016 年辦理政策評價 2,130 件，包含事前評價有 858 件，事中

及事後評價合計有 1,272 件。 

1、 事前評價：2016 年事前評價 858 件，包括普通領域政策 17 件，以及其

他 5 種評價類型(分別為公共建設、研究開發、政府開發援助、法規及

租稅特別措施)841 件，以公共建設評價 397 件為最多。 

2、事中及事後評價：2016 年合計辦理 1,272 件，包含實施中之普通領域政

策(含目標管理型政策評價)等 307 件，未開始、未完成之公共建設及政

府開發援助等計 590 件，已完成、結束之政策或事業計 375 件。 

表 3.5 日本政策評價制度歷年評價件數 

年度 政策評價件數 

2002 10,930 

2003 11,177 

2004 9,428 

2005 9,796 

2006 3,940 

2007 3,709 

2008 7,088 

2009 2,645 

2010 2,922 

2011 2,748 

2012 2,631 

2013 2,559 

2014 2,432 

2015 2,657 

2016 2,130 

合計 76,792 

資料來源：總務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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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總務省) 

圖 3.4 日本 2016 年事前評價件數分布圖 

 

(資料來源: 總務省) 

圖 3.5 日本 2016 年事中及事後評價件數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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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日本 2016 年政策評價件數統計表 
（單位：件） 

 

 

 

行政機關名 

事   前   評   價 事   後   評   價 

合計 

公共建設

(含官廳營

繕事業) 

為對象              

(事業評

價方式) 

租税特

別措施 

為對象 

(事業評

價方式) 

法規 

為對象 

(事業評

價方式) 

研究開

發課題 

為對象 

(事業評

價方式) 

政府開

發援助 

為對象 

(綜合評

價方式) 

普通領域

的政策 

為對象 

(事業評

價方式) 

小

計 

實施中的政策 未開始、未完成 已完成、結束 

小計 

普通領域政策為對象 租稅特

別措施

為對象 

(事業評

價方

式） 

公共建設

(含官廳營

繕事業) 

為對象              

(事業評價

方式) 

政府開發 

援助為對 

象(綜合評 

價方式) 

研究開發

課題為對 

象(事業 

評價方式) 

研究開

發課題 

為對象 

(事業 

評價 

方式) 

公共建

設(含官

廳營繕

事業) 

為對象              

(事業評

價方式) 

普通領

域的政

策為對

象(事業

評價方

式) 

目標管理型

政策的評價

(績效評價

方式） 

左記以外 

綜合 

評價 

方式 

事業 

評價 

方式 

内閣府 0 19 0 0 0 0 19 41 2 0 1 0 0 0 0 0 0 44 63 

宮内廳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公正取引委員會 0 0 0 0 0 0 0 3 1 0 0 0 0 0 0 0 0 4 4 

國家公安委員會･警察廳 0 1 0 0 0 0 1 18 0 0 0 0 0 0 0 0 0 18 19 

個人情報保護委員
會 

0 0 3 0 0 0 3 4 0 0 0 0 0 0 0 0 0 4 7 

金融廳 0 5 13 0 0 0 18 20 0 1 0 0 0 0 0 0 0 21 39 

消費者廳 
 

0 0 0 0 0 0 0 11 0 0 0 0 0 0 0 0 0 11 11 

復興廳 0 1 0 0 0 0 1 5 0 0 0 0 0 0 0 0 0 5 6 

總務省 0 7 8 5 0 0 20 8 0 0 1 0 0 0 8 0 0 17 37 

公害等調整委員會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法務省 0 0 0 0 0 2 2 9 0 1 0 0 0 0 0 0 8 18 20 

外務省 0 0 0 0 69 0 69 10 0 0 1 0 18 0 0 0 0 29 98 

財務省 0 3 0 0 0 0 3 30 0 0 0 0 0 0 0 0 0 30 33 

文部科學省 0 5 0 1

3 

0 0 18 7 0 0 0 0 0 0 0 0 0 7 25 

厚生勞動省 4 12 33 2

7 

0 0 76 14 6 1 1 16 0 0 162 0 0 200 276 

農林水產省 158 24 2 5 0 0 18

9 

16 1 0 9 77 0 0 6 92 0 201 390 

經濟產業省 0 32 15 8 0 0 55 27 0 0 16 7 0 0 0 0 0 50 105 

國土交通省 235 33 35 3

0 

0 15 34

8 

0 4 0 4 471 0 1 32 67 0 579 927 

環境省 0 4 18 0 0 0 22 21 0 0 2 0 0 0 0 0 0 23 45 

原子力管制委員會 0 0 1 0 0 0 1 6 0 0 0 0 0 0 0 0 0 6 7 

防衛省 0 5 0 8 0 0 13 0 0 0 5 0 0 0 0 0 0 5 18 

計 
397 151 128 9

6 
69 

17 858 
250 14 3 40 571 18 1 208 159 8 

1,272 2,130 
841 307 590 375 

資料來源：總務省 



 18 

（二）政策評價辦理結果 

1、事前評價：2016 年辦理 858 件事前評價，運用於預算編制之評價結果計

158 件。另事前評價係就該政策或事業之多個可行方案擇優辦理，尚無

於事前評價就中止辦理案例；另評價結果具顯著效益者將優先辦理。 

2、事中及事後評價：2016 年辦理 1,272 件事後評價，扣除已完成、結束者

375 件後剩餘之 897 件中，經評價後繼續推動者計 825 件，經評價後待

改善、修正者計 65 件，經評價後中止之公共建設 2 件，其他評價結果 5

件。另運用於預算編制之評價結果計 238 件。 

表 3.7 日本 2016 年政策評價結果統計表 

(單位：件) 

事前評價 

 公共建

設為對

象 

租税特別

措施為對

象 

研究開發

課題為對

象 

法規 

為對象 

政府開

發援助

為對象 

普通領域

的政策為

對象 

計 

評價實施件數 397 151 96 128 69 17 858 

 反映於預算、概

算提出 
33 0 88 0 23 14 158 

事後評價 

 實施中的政策 未開始、未

完成的事業

(公共建設、

政府開發援

助為對象) 

已完成、結

束的事業(研

究開發課

題、公共建

設為對象) 

計 

普通領域的政

策為對象 
法規 

為對

象 

租稅特

別措施 

為對象 
目標管理

型政策 

左記 

以外 

評價實施件數 250 17 0 40 590 375 1,272 

對政策評價結果

的政策反應 
250 17 0 40 590 

 

897 

 經評價後繼續

推動者 
201 16 0 40 568 825 

待改善修正者 45 0 0 0 20 65 

 待改善強化

者 
41 0 0 0 20 61 

須部分廢止

或中止者 
0 0 0 0 0 0 

須廢止或中止

者 
0 0 0 0 2 2 

其他 4 1 0 0 0 5 

反映於預算、概

算之提出 
199 2 0 0 37 238 

資料來源：總務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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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政策評價結果監督機制 

總務省行政評價局為日本政策評價制度之主管機關，另一項重要工作為監

督政策評價結果(政策評價點檢)，即負責調查各府省政策評價之運作情形，並

依據各府省評價結果進一步提出建議，藉此提升各府省之行政管理效率。 

  
(資料來源：總務省) 

圖 3.6 日本政策評價監督(點檢)機制 

總務省行政評價局 2016 年針對租稅特別措施 191 件評價結果，挑選其中

71 件進行審查(評價點檢)，71 件均評為待改善，改善事項包含未明確說明有助

於實現目標之具體做法等；另針對公共建設 1,127 件評價結果，挑選其中 37 件

進行審查(評價點檢)，其中 8 件被指出有待改善，改善事項包含建設實際情況

和評價結果不一致等。 

政策的 PDCA 

管理週期 

Plan 
「規劃立案」 

Action 
「因應措施」 

Do 
「執行」 

Check 
「評價作業」 

對評價結果有效性有疑問處將更進一步審視 

檢查是否滿足目標明確等評價要件 

政策評價點檢 

評價客觀性擔保活動 

各府省 

總務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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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總務省行政評價局 2016 年政策評價監督(點檢)結果 

評價類型 
各機關 

辦理評價件數 

監督(點檢) 

件數 

待改善 

件數 

租稅特別措施評價 191 件 71 件 71 件 

公共建設評價 1,127 件 37 件 8 件 

資料來源：總務省 

經政策評價監督(點檢)後提出改善措施之實際案例，說明如下： 

案例 1：飲用水源開發設施建設(忠別水庫)[北海道] 

本建設係以北海道旭川市之未來人口預測數，計算飲用水用量需求及

其建設規模，惟經政策評價監督(點檢)指出旭川市人口預測過於樂觀。

在厚生勞動省重新評估後，下修旭川市未來人口預測數，並就本建設相

關設施(淨水設施、供水設施、配水設施等)規模再次審查修正，使得建

設費用減少約 42.5 億日元。 

案例 2：國道 338 號長後地區旁道路建設[青森縣] 

本建設經政策評價監督(點檢)指出，計算工程完工後之轉移交通量發生

錯誤。在國土交通省重新評估後，下修本建設交通量，依道路設計基準

及規模再次審查修正結果，使得建設費用減少約 4 億日元。 

七、政策評價後續發展規劃 

日本政策評價制度除由總務省行政評價局負責推動，總務省另設有「政策

評價審議會」(前身為「政策評價及獨立行政法人評價委員會」)，負責審議包

含行政評價局提出「政策評價基本方針」相關制定及變更規劃草案、各府省辦

理政策評價相關事務、行政評價局辦理政策評價監督(點檢)相關事務等。 

目前「政策評價審議會」係由住友商事株式會社顧問、津田塾大學教授、

日本松江市長、行政經營顧問、公益財團法人代表等專業人士組成(委員共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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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另為特別事項及專門事項之調査審議，設置 2 位臨時委員及 5 位專門委

員。該審議會下設工作小組委員會，包含目標管理型政策評價工作小組、法規

評價工作小組及公共建設評價工作小組等 3 個分組，研提目標管理型政策評

價、法規評價及公共建設評價之改善方案及後續發展規劃。 

 

 

 

 

 

 

 

 

 

 

 

 

 

 

 

 

(資料來源：總務省) 

圖 3.7 政策評價審議會組織及掌管事務權責圖 

「政策評價審議會」持續針對推動中之政策評價制度，提出相關精進改善

措施及政策評價制度後續發展之建議。依前述建議，總務省行政評價局近期提

出 2 項政策評價制度之變革措施，分述如下： 

（一）推動法規事後評價：法規評價原僅需辦理事前評價，為量化驗證法規推

動之預期效益，於 2017 年 7 月 21 日第 9 次政策評價審議會提案討論應

推動法規事後評價，並已於 10 月 1 日實施，以驗證比對事前評價結果。 

（二）推動目標管理型政策落實 EBPM(Evidence Based Policy Making)措施：

EBPM 措施係為強化政策制定立論基礎之審核機制，改善過往政策立論

基礎不足、憑藉直覺、濫用權利等政策制定過程。 

政 策 評 價 審 議 會 

政策評價工作小組委員會 

【審議事項】 

行政評價局提出「政策評價基本方針」相關制定及變更規劃草案 

各府省辦理政策評價相關事務 

行政評價局辦理政策評價監督(點檢)相關事務 

法 規 評 價 作 小 組 

目 標 管 理 型 政 策 評 價 工 作 小 組 

公 共 建 設 評 價 工 作 小 組 作 小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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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日本公共建設計畫評價制度發展演進 

國土交通省自 1998 年開始對其管轄之公共建設實施評價作業，並因應 2002

年 4 月正式實施之「行政機關政策評價法」，持續研議增修該省之公共建設計畫

評價制度，相關機制及做法相對完善，本章後續各節將以國土交通省為例，整理

說明日本公共建設計畫評價制度。 

一、公共建設計畫評價制定歷程 

日本政府為促進公共建設效率性及實施過程透明性，進行一系列公共建設

成本結構改革及評價體系建立，包括可行方案評價、新興建設評價、再評價及

事後評價制度的建立。日本各府省以國土交通省最優先執行公共建設評價，自

1998 年開始對其管轄之所有公共建設實施有助於判斷建設所需預算之新興建

設評價、有助於判斷要繼續或中止建設之再評價；2003 年國土交通省更進一步

實施事後評價，主要係針對完工建設確認其建設成效、對環境影響程度、社經

情勢變化等，並對應提出必須之因應措施持續精進改善；而 2012 年，國土交

通省實施可行方案評價，於可行方案規劃階段，根據政策目標設定評價項目，

並就所提可行及替代方案，加強驗證方案成本效益之評價及比較。 

表 4.1 國土交通省公共建設計畫評價制定歷程 

時間(平成年度) 新興建設評價 再評價 事後評價 可行方案評價 

1996 年(平成 8 年)     

1997 年(平成 9 年)     

1998 年(平成 10 年)     

1999 年(平成 11 年)     

2000 年(平成 12 年)     

2001 年(平成 13 年)     

2002 年(平成 14 年)     

實施評價 

試行 

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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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土交通省 

二、公共建設計畫評價推動機制 

日本公共建設預算編列於一般會計科目中，以 2016 年為例，公共建設預

算規模約為 7 兆 5,476 億日圓，佔總預算經費比率 7.53%；分別編列於主管公

共建設之國土交通省、農林水產省、經濟產業省、厚生勞動省及環境省等，以

國土交通省編列５兆 1,787 億日圓，佔公共建設預算總額比率 68.61%為最多。 

依據 2002 年 4 月日本正式實施之「行政機關政策評價法」規定，預算 10

億日圓以上的公共建設計畫均有義務實施事前評價，並依據各府省訂定之「基

本計畫」及「實施計畫」辦理事後評價。而國土交通省對於所管轄之公共建設

計畫，除維護管理或災害修復相關建設計畫，其餘不論預算金額大小，均要實

施事前、事中及事後評價。 

國土交通省依公共建設計畫生命週期，實施 4 個階段之評價作業，首先在

可行方案規劃階段，針對數個可行及替代方案進行可行方案評價；接下來在新

興建設採納核定前必須進行新興計畫評價，評估公共建設計畫所需建設費用；

在方案確認後之建設執行階段，如公共建設計畫經過一段時間(主辦建設為 3

年、補助建設為 5 年)仍未開工、經過 5 年尚未完成、已辦理過再評價需再次

辦理(主辦建設為 3 年、補助建設為 5 年)、社會經濟情勢發生變化視需要辦理

者等均須進行再評價，實施再評價時，係以建設必要性、推動進度、成本效益

等投資效果觀點重新評估，公共建設計畫得以繼續興建，或可能被中止、延緩

辦理等；最後在建設完工後之使用階段，必須在計畫完工後 5 年以內進行事後

2003 年(平成 15 年)     

… … … … … 
2010 年(平成 22 年)     

2011 年(平成 23 年)     

2012 年(平成 24 年)     

實施評價 

實施評價 

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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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並視需要決定再次辦理事後評價作業。國土交通省辦理 4 個階段評價作

業均採取事業評價方式。其評價推動體系如下圖所示。 

 

 

 

 

 

 

 

 

 

(資料來源：國土交通省) 

圖 4.1 國土交通省公共建設計畫評價推動機制 

(資料來源：國土交通省) 

圖 4.2 國土交通省公共建設計畫評價流程 

 

新興建設採行 開工 

完工後 5 年內 

5 年未完成 

3 年未開工 

再評價 再評價 再評價 事後評價 新興建設

評價 

每 3 年後 

再評價 

完工 

可行方案

評價 

方案規劃階段 建設執行階段 使用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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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共建設計畫各階段評價作業 

（一）可行方案評價 

1、評價對象：國土交通省選定河川、水庫、土石流防治、邊坡防治、海岸、

道路、港灣、機場及都市公園等建設類別為評價對象。 

2、評價重點：(1)掌握達成建設目標應解決課題，並進行課題分析；(2)建設

目標應更具體明確；(3)依據建設目標設定需評價項目，檢視建設內容妥

適性，並於數個方案提出後，就方案內容及成本效益等進行分析評估。 

3、評價結果：決定最適當之可行方案，並將評價結果對外公布。 

 

 

 

 

 

 

 

 

 

圖 4.3 可行方案評價作業流程 

（二）新興建設評價 

1、評價對象：在新興建設方案核定前，待將所需預估經費轉化為確定預算

額度。 

2、評價重點：(1)成本效益分析，成本包含建設費及維護管理費，效益包含

得以用貨幣計量之效果及難以用貨幣計量之效果；(2)依據建設特性對環

境帶來之影響或可能發生之災害，以必要性、效率性、有效性等觀點進

可行方案評價 

(資料來源：國土交通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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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多面向評估，確認建設之必要性。 

3、評價結果：聽取專家、經驗豐富等第三者所組成之委員會意見，決定新

興建設將採取細節內容，並將評價結果對外公布。 

 

 

 

 

 

 

 

 

 

 

 

 

(資料來源：國土交通省) 

圖 4.4 新興建設評價作業流程 

（三）再評價 

1、評價對象：(1)新興建設採行後，經過一段時間(主辦建設為 3 年、補助

建設為 5 年)仍未開工之建設；(2)新興建設採行後，經過 5 年尚未完成

之建設；(3)曾辦理過再評價，經過一段時間(主辦建設為 3 年、補助建設

為 5 年)需再次辦理評價之建設；(4)社會經濟情勢發生變化得視需要辦

理者。 

2、評價重點：(1)建設之必要性，包含建設相關之社經情勢變化、建設投資

效益(原則實施成本效益分析)、建設發展狀況等；(2)建設的預期進展；

(3)建設經費合理性和規劃替代方案之可能性。 

「新興計畫評價」對象 

˙在新興建設方案確認前，待將所需預估經費轉化

為確定預算額度之建設。 

評價重點： 

˙成本效益分析，成本包含建設費及維護管理費，效

益包含得以用貨幣計量之效果及難以用貨幣計量

之效果。 

˙其他評估，依據建設特性對環境帶來之影響或可

能發生之災害，以必要性、效率性、有效性等觀點

進行多面向評估，確認建設之必要性。 

評價結果： 

˙決定新興建設將採取細節內容，並將評價結果對

外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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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評價結果：聽取由專家學者組成之事業評價監督委員會委員會所提意見，

決定建設繼續或中止，並將評價結果對外公布。 

 

 

 

 

 

 

 

 

 

 

 

 

 

 

 

 

(資料來源：國土交通省) 

圖 4.5 再評價作業流程 

（四）事後評價 

1、評價對象：(1)建設完工後 5 年以內之建設；(2)依循審議結果，事後評價

實施者認為有必要重新進行事後評價之建設。 

2、評價重點：(1)成本效益分析，包含費用、設施使用狀況、建設期間等；

(2)建設效益所發現的狀況；(3)實施建設所帶來的環境變化；(4)社會經濟

「再評價」對象 

˙新興建設採行後，經過一段時間(主辦建設為 3 年、

補助建設為 5 年)仍未開工之建設。 

˙新興建設採行後，經過 5 年尚未完成之之建設。 

˙曾辦理過再評價，經過一段時間(主辦建設為 3 年、

補助建設為 5 年)需再次辦理評價之建設。 

評價重點： 

˙建設之必要性，包含建設相關之社經情勢變化、建

設投資效益(原則實施成本效益分析)、建設發展狀

況等。 

˙事業後續進度推展。 

˙建設經費合理性和規劃替代方案之可能性。 

評價結果： 

˙決定建設計繼續或中止，並將評價結果對外公布。 

「事業評價監督委員會」 

˙由大學教授、財經界與法律界人

士等組成(地方整備局約 8-12 名)。 

˙設置在各地方整備局、獨立行政

法人、地方公共團體等。 

˙事業評價監視委員會提供意見。 

˙公開審議過程以確保其透明性。 

˙尊重事業評價監視委員會意見。 

評價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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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勢的改變；(5)今後再辦理事後評價之必要性；(6)必須採取之改善措施；

(7)同種類事業應有之規劃調查，與重新檢討事業評價方法之必要性。 

3、評價結果：聽取由專家學者組成之事業評價監督委員會所提意見，視需

要再次辦理事後評價及其改善措施，並將評價結果回饋至同種類建設，

建議應執行之規劃調查或調整事業評價方法，最後將評價結果對外公布。 

 

 

 

 

 

 

 

 

 

 

 

 

 

 

 

 

 

 

 

 

資料來源：國土交通省 

圖 4.6 再評價作業流程 

「事後評價」對象 

˙建設完工後 5 年以內之建設。 

˙依循審議結果，事後評價實施者認為有必要重新

進行事後評價之建設。 

評價重點： 

˙成本效益分析，包含費用、設施使用狀況、建設期

間等。 

˙建設效益所發現的狀況。 

˙實施建設所帶來的環境變化。 

˙社會經濟情勢的改變。 

˙今後再辦理事後評價之必要性。 

˙必須採取之改善措施。 

˙同種類事業應有之規劃調查，與重新檢討事業評

價方法之必要性。 

建設之必要性，包含建設相關之社經情勢變化、建設

評價結果： 

˙聽取事業評價監視委員會委員會所提意見，視需

要再次辦理事後評價及其改善措施，並將評價結

果回饋至同種類建設，建議應執行之規劃調查或

調整事業評價方法，最後將評價結果對外公布。 

「事業評價監督委員會」 

˙由大學教授、財經界與法律界人

士等組成(地方整備局約 8-12 名)。 

˙設置在各地方整備局、獨立行政

法人、地方公共團體等。 

˙事業評價監視委員會提供意見。 

˙公開審議過程以確保其透明性。 

˙尊重事業評價監視委員會意見。 

評價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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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上述公共建設計畫各階段評價作業，以道路建設為例，將常用之新興

建設評價、再評價及事後評價作業流程，整理如下圖。 

 

 

 

 

 

 

 

 

 

 

 

 

 

 

 

 

 

 

 

 

 

 

 

 

 

 

 

 

 

 

 

 

資料來源：國土交通省 

圖 4.7 道路建設主要階段評價作業流程圖 

〈新興建設評價之流程〉 〈再評價之流程〉  〈事後評價之流程〉 

建設效果之觀點 

(客觀評價指標之評價) 

判斷是否採用建設計畫 

對環境影響之觀點 

社會經濟情勢對建設

影響之觀點 

 

 

 

投資效率是否顯著 

(效益是否大於成本) 
 

是否做好環境整備以

順利執行計畫 

 

採用新興建設方案的條件 

 

 

 

計算總效益(B)、總成

本(C)、益本比(B/C) 
 

整理敏感性分析結果 

確認成本及效益 

 

 

 

是否可預期交通堵塞對

策之效果 

是否可預期交通事故對

策之效果 

是否可預期步行空間安

全性、舒適性的提升 

是否可預期災害對策之

效果等 

  

掌握建設帶來的影響及

建設實施之環境 

 
 
 
 
 

社會經濟情勢對建設

之影響 

建設之進展情形 

建設之投資效果是否

顯著等 

建設必要性之相關觀點 

 

無法順利執行之理由 

未來之展望等 

預計建設進展之觀點 

 

  

變更設施結構與工法

之可能性等 

成本縮減與替代方案

可能性之觀點 

 

 

 

為確保客觀性與透明

性，聆聽並尊重第三

方學識經驗者所組成

事業評價監視委員會

之意見 

評價結果決定 

(中止或繼續/重新繼續) 

 

 

 

為確保客觀性及透明

性，聆聽並尊重第三

方學識經驗者所組成

事業評價監視委員會

之意見 

回饋於改善措施之檢討、

同類建設之規劃調查 

 

 

道路事業比起其它事

業，早期可能已經確

認過其供用的影響與

效果，為盡其說明之

責任，盡可能盡快地

實施事後評價 

公布建設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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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各類建設之成本效益分析評價項目 

國土交通省辦理公共建設計畫各階段評價作業，導入成本效益分析

概念，考量建設特性及其必要性、效率性、有效性等，進行全方位的評

價。針對國土交通省管轄各類建設，進行成本效益分析時之主要評價項

目整理如下表。 

表 4.2 國土交通省管轄各類建設之成本效益分析評價項目 

事業 

類別 

評價項目 

成本效益分析 其他主要評價項目 

成本項目 效益項目 計算期間  

河川 

 計畫經費 

 維護修繕費 

 年平均減少災損之

期望值 

 水質改善效果(就環

境整備事業而言) 

50 年 

 災害發生時的影響 

 過去的災情 

 災害發生的危險度 

 地方開發的狀況 

 地方的合作體制 

 河川環境的相關狀況 

水庫 

土石

流防

治 

 計畫經費 

 維護修繕費 

 年平均減少災損之

期望值 

建設期間 

+50 年 

 災害發生時的影響 

 過去的災情 

 災害發生的危險度 

 地方開發的狀況 

 地方的合作體制 

 與關連事業的整合 

海岸 
 計畫經費 

 維護修繕費 

 淹水防護效益 

 飛砂飛沫防護效益 

 侵蝕防止效益 

 海岸環境保全效益 

 海岸使用效益 

整備期間

+50 年 

 災害發生時的影響 

 過去的災情 

 災害發生的危險度 

公路 
 計畫經費 

 維護修繕費 

 行車時間縮短效益 

 行車成本減少效益 

 交通事故減少效益 

建設期間

+40 年 

 建設實施環境 

 高物流效率的輔助 

 都市的更新 

 安全生活環境的確保 

 救助救援活動的支援 

市區 

道路 

機場 

整備 

機場及跑道新

設、跑道延長等 

 工程建造費 

 用地費 

 再投資費 

精確進場高層

次化 

 設施整備費 

機場及跑道新設、跑

道延長等 

 縮短時間 

 減低費用 

 供給者的效益 

精確進場高層次化 

 飛航改善效果 

建設期間

+50 年 

 地方的開發效果 

 當地的協調狀況 

 噪音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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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土交通省 

                                                      
1 日本政府於 1970 年設立「全國新幹線鐵道整備法」，並於 1973 年 11 月 13 日訂定整備計畫，

列出以下 5 路線，稱之「整備新幹線」：北海道新幹線、東北新幹線、北陸新幹線、九州新幹線

(鹿兒島線)、九州新幹線(長崎線)。 

 設施更新費 

 維護修繕費 

港灣 

整備 

 工程建造費 

 管理營運費 

 再投資費 

 削減貨物輸送成本 

 削減旅客移動成本 

整備期間

+ 供 用 期

間(50 年) 

 創造地方就業機會 

 與當地的協調狀況 

 對環境的影響 

都市

更新 

區劃

整理 

 土地區劃整理

計畫經費 

 維護修繕費 

 用地費 

 住宅地地價上升 
事業期間

+40 年 

 創造中心商業區就業

機會 

 形成防災安全市區 

 土地有效及高度利用 

市區 

再開

發 

 設施整備費 

 用地費 

 維護修繕費 

 事業區域內之效益 

 事業區域外之效益 

建設期間

+50 年 

 消除防災上危險的市

區建物及設施 

 形成安全市區 

航路

標識 

整備 

 創辦費 

 維護費 

 安全之效益 

 輸送之效益 

建設期間

+ 供 用 期

間(50 年) 

 提高安全性、效率性、

信賴性、地方吸引力 

 因應國際社會要求 

 環境保護 

 產業振興 

下水

道 

 工程建造費 

 改建費 

 維護修繕費 

 生活環境改善效果 

 公用水域的水質保

全效果 

 防治水患效果 

 其他效果 

全體計畫

期 間 +50

年 

 與其他汙水處理設施

的協調狀況 

 創造地方就業機會 

都市 

公園 

 設施整備費 

 用地費 

 維護修繕費 

 空間之利用效益 

 環境之效益 

 防災之效益 

建設期間

+50 年 

 提高安全性 

 創造地方就業機會 

 因應福利社會的到來 

 都市環境的改善 

都市

幹線 

鐵道

整備 

 計畫經費 

 維護修繕費 

 使用者的效益(時間

縮短效果等) 

 供給者的效益 

 對環境造成的效果、

影響 

建設期間

+30 及 50

年 

 緩和道路交通壅塞 

 提高生活便利性 

 地方的經濟效果 

 對安全的影響/效果 

整備 

新幹

線
1
 

整備 

 計畫經費 

 維護修繕費 

 使用者的效益(縮短

時間效果等) 

 供給者的效益 

 對環境造成的效果、

影響 

建設期間

+30 及 50

年 

 地方的經濟效果 

 對安全的影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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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共建設計畫評價運作情形 

（一）公共建設計畫評價辦理件數 

國土交通省近 10年(2007~2016年)辦理政策評價件數合計 13,692件，

其中 2016 年辦理政策評價 927 件，包含事前評價(即前述定義之可行方

案評價及新興建設評價)有 348 件，再評價及事後評價有 579 件。 

1、 事前評價：2016 年事前評價 348 件，以公共建設評價 235 件為最多，其

餘為普通領域政策、研究開發、政府開發援助、法規及租稅特別措施等

評價 113 件。前述公共建設評價中屬可行方案評價有 15 件、新興建設

評價有 145 件、其他(如官廳營繕事業等)75 件。 

表 4.3 國土交通省近 5 年事前評價件數 

年度 可行方案評價件數 新興建設評價件數 

2012 14 211 

2013 33 106 

2014 18 182 

2015 21 291 

2016 15 145 

資料來源：國土交通省 

2、 再評價及事後評價：2016 年合計辦理 579 件，未開始、未完成之公共建

設再評價 464 件，已完成、結束之公共建設事後評價 67 件，其餘為實

施中之普通領域政策評價(含目標管理型政策評價)及事後各階段之租稅

特別措施評價等 48 件。 

表 4.4 國土交通省近 5 年事後評價件數 

年度 再評價件數 事後評價件數 

2012 254 83 

2013 415 70 

2014 443 72 

2015 336 74 

2016 464 67 

資料來源：國土交通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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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國土交通省近 10 年(2007~2016 年)政策評價件數統計表 
（單位：件） 

 

 

 

年度別 

事   前   評   價 事   後   評   價 

合計 

公共建設

(含官廳營

繕事業)為

對象 

(事業評價

方式) 

租税特別

措施 

為對象 

(事業評價

方式) 

法規 

為對象 

(事業評價

方式) 

研究開發

課題 

為對象 

(事業評價

方式) 

普通領域

的政策為

對象 

(事業評價

方式) 

小計 實施中的政策 未開始、未完成 已完成、結束 

小計 

普通領域政策為對象 租稅特別措

施為對象 

(事業評價

方式） 

公共建設(含

官廳營繕事

業)為對象              

(事業評價方

式) 

研究開發課

題為對象 

(事業評價

方式) 

公共建設(含

官廳營繕事

業)為對象(事

業評價方式) 

研究開發課

題為對象 

(事業評價方

式) 

目標管理型

政策的評價

(績效評價

方式） 

左記以外 

綜合 

評價 

方式 

事業 

評價 

方式 

2007 413 0 74 40 78 605 103 5 5 0 638 0 118 23 892 1497 

2008 601 0 70 44 66 781 51 4 1 0 3,898 0 85 27 4,066 4,847 

2009 145 0 73 25 96 339 49 5 1 0 293 0 94 30 472 811 

2010 108 46 115 11 34 314 48 9 1 2 473 0 64 62 659 973 

2011 132 20 105 19 26 302 47 9 0 0 572 0 67 70 765 1,067 

2012 217 26 89 21 62 415 44 8 0 0 262 0 74 67 455 870 

2013 106 40 68 39 47 300 44 3 0 23 414 0 70 48 602 902 

2014 174 22 65 18 49 328 0 4 0 0 441 0 72 54 571 899 

2015 235 9 74 24 35 377 44 4 0 13 336 0 74 51 522 899 

2016 235 33 30 35 15 348 0 4 0 4 471 1 67 32 579 927 

計 
2,366 

 
196 763 276 

508 4,109 
430 55 8 42 7,798 1 785 464 

9,583 13,692 
3,601 535 7,799 1,249 

資料來源：國土交通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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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建設計畫評價辦理結果 

1、事前評價：國土交通省 2016 年辦理 348 件事前評價，運用於預算編制

之評價結果計 48 件。 

2、事後評價：國土交通省 2016 年辦理 579 件事後評價，扣除實施中、已

完成者 107 件後剩餘之 472 件中，經評價後繼續推動者計 471 件，經評

價後中止之公共建設 1 件。另運用於預算編制之評價結果計 14 件。 

表 4.6 國土交通省表 2016 年政策評價結果統計表 

(單位：件) 

事前評價 

 公共建

設為對

象 

租税特別

措施為對

象 

研究開發

課題為對

象 

法規 

為對象 

政府開

發援助

為對象 

普通領域

的政策為

對象 

計 

評價實施件數 235 33 30 35 0 15 348 

 反映於預算、概

算提出 
14 0 23 0 0 11 48 

事後評價 

 實施中的政策 未開始、未

完成的事業

(公共建設、

政府開發援

助為對象) 

已完成、結

束的事業(研

究開發課

題、公共建

設為對象) 

計 

普通領域的政

策為對象 
法規 

為對

象 

租稅特

別措施 

為對象 
目標管理

型政策 

左記 

以外 

評價實施件數 0 4 0 4 472 99 579 

對政策評價結果

的政策反應 
0 4 0 4 472 

 

 經評價後繼續

推動者 
0 4 0 4 471 

待改善修正者 0 0 0 0 0 

 待改善強化

者 
0 0 0 0 0 

須部分廢止

或中止者 
0 0 0 0 0 

須廢止或中止

者 
0 0 0 0 1 

其他 0 0 0 0 0 

反映於預算、概

算之提出 
0 0 0 0 14 

資料來源：總務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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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共建設計畫評價結果之中止件數 

國土交通省 2016 年經評價後中止之公共建設 1 件，係 1998 年開工

之滋賀縣丹生水庫建設計畫，主要提供當地供水及防洪需要；在大阪府

及京都府提出減少供水需求後，針對水庫另ㄧ個防洪功能，國土交通省

將建設水庫防洪與河道開挖、堤防加高等其他替代方案，進行各項優劣

分析之評價作業，評價結果顯示建設

水庫方案對於防洪效益未具絕對優

勢，正式決定中止建設，國土交通省

亦隨即研提丹生水庫建設中止之地

域整備實施計畫，因應處理後續事

宜。此一案例是日本水庫建設在居民

完成搬遷後，第 1 次決定中止建設案例。 資料來源：國土交通省 

圖 4.8 丹生水庫建設位置圖 

表 4.7 國土交通省公共建設計畫評價中止件數及金額統計表 

年度 中止建設件數 
中止建設預算金額

(單位：億日圓) 

2002 37 11,353 

2003 43 6,940 

2004 16 1,330 

2005 22 6,188 

2006 13 919 

2007 5 324 

2008 12 1,722 

2009 8 2,353 

2010 3 5 

2011 10 2,534 

2012 15 4,468 

2013 10 2,307 

2014 1 --- 

2015 3 923 

2016 1 1,311~1,717 

資料來源：國土交通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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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共建設計畫評價監督機制及管考作法 

（一）機關內部監督機制—事業評價監督委員會 

依據國土交通省所管公共建設之可行方案評價實施要領、新興建設

評價實施要領規定，辦理評價作業過程應聽取第三方專家學者組成之委

員會所提意見。另依國土交通省所管公共建設之再評價實施要領、事後

評價實施要領規定，將前述第三方專家學者組成之委員稱為事業評價監

督委員會，並由各地方整備局、獨立行政法人、地方公共團體等實施評

價機關自行籌組，審議評價結果(含因應方針)，就不適切及待改善處提

出意見，透過公開審議紀要，確保審議過程透明度。對於事業評價監督

委員會所提意見，實施評價機關應高度正視尊重，且就評價結果調整修

改、採取因應對策。 

（二）機關外部監督機制—總務省公共建設計畫評價監督(點檢)機制 

總務省行政評價局主管日本政策評價制度及監督政策評價結果(政

策評價點檢)，每年度均會挑選公共建設計畫評價結果進行監督審查(點

檢)，要求各行政機關作出必要之改善措施，如重新辦理評價或修改成

本效益分析結果等。 

總務省行政評價局近 5 年(2016~2012 年)針對公共建設計畫評價結

果，挑選其中 355 件進行審查(評價點檢)，其中國土交通省 119 件、農

林水產省 138 件、厚生勞動省 85 件、經濟產業省 11 件、環境省 2 件。 

表 4.8 總務省近 5 年(2012~2016 年)公共建設計畫評價監督結果 

年度別 
公共建設計畫評價監督(點檢)件數 

小計 
國土交通省 農林水產省 厚生勞動省 經濟產業省 環境省 

2012 年 26 33 34 0 1 94 

2013 年 34 65 33 0 1 133 

2014 年 28 19 0 11 0 58 

2015 年 11 4 18 0 0 33 

2016 年 20 17 0 0 0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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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119 138 85 11 2 355 

資料來源：總務省 

總務省行政評價局參酌公共建設計畫評價結果，於 2017 年 3 月提

出「公共建設政策評價之改善策略—推進事後評價有效活用」之監督(點

檢)報告，針對事後評價執行現況進行檢討，檢討結果強調事後評價與

事前評價、再評價同屬公共建設計畫評價體系一環，通過實施事後評價

可回饋至同類型建設之事前評價及再評價作業，包含應有調查辦法、評

價方法檢討改進等，發揮 PDCA 管理循環應有功能。另事後評價重點在

於掌握成本效益分析，各計算基礎要素之變化，以及建設效果後續發展

狀況；為此，國土交通省已訂定「事後評價解說手冊(2009 年 7 月)」，將

事後評價所應發揮的功能及標準實施方法，分享予各個評價承辦人及其

他相關人員。 

報告中亦提到，實施事後評價是以中央行政機關管轄之公共建設為

核心，對於補助建設部分，則協同建設主體之地方政府蒐集分析評價作

業所需資料，據以實施相關評價作業。各機關藉由事後評價，發揮掌握

建設效果、分析建設發展狀況及其原因、檢討個別建設改善措施及回饋

同類建設推展評價作業等功能，面對人口減少與高齡化等社會情勢變化

以及可預期之自然災害等，更加突顯善用事後評價之必要性及重要性。 

報告最後提出有效活用事後評價之改善措施，包含應掌握建設成本

效益分析方法與分析資料妥適性與客觀性、持續精進掌握多重建設疊加

效益之成本效益定量分析結果、透過風險管理等觀點積極分析建設效益

之發展成因、確實掌握使用者需求謀求必要改善措施、有效利用第三方

機構所提建言、持續回饋中央與地方合作辦理評價方式之改善、各類建

設累積更多優良推薦案例。 

（三）機關內部公共建設計畫管考作法(含工程經費編列方式) 

日本中央各府省公共建設預算約 7～8 成編列於國土交通省，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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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有 5 至 6 兆日圓建設預算，對於公共建設執行進度及經費支用之管

控機制，並未同我國訂定「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個案計畫管制評核作業要

點」，由專責機關列管公共建設計畫，且亦未建置「政府施政計畫管理

資訊系統」(GPMnet）單一窗口，提供各工程主辦機關依管考週期(每月、

每季等)提報執行進度及經費支用情形。 

日本公共建設管考是以各府省自主管理為主，未有明確整體性跨機

關管控機制，反而更著重在建設效益之評價制度，透過事前、事中、事

後評價作業，追蹤建設效益及其對社經情勢、周遭環境之影響程度。對

於工程執行層面之進度及經費管控，主要是以第一線工程管理方式，藉

由施工進度網圖等營建管理手段，進行更為直接且密集之工程執行列管；

中長期則結合事中評價(再評價)機制，追蹤公共建設進度及經費執行情

形，如有建設進度延遲、經費支用不如預期等情事發生，可循連結預算

編列、評價結果判定等措施，予以減少編列年度預算、建設休止(暫停)、

建設中止等，藉以督促工程主辦機關妥善辦理公共建設各階段相關作業、

積極排除執行過程遭遇之困難問題。 

 

 

 

 

 

 

 

圖 4.9 我國施政計畫管制考核流程圖 

 

 

 

年

度

施

政

計

畫

彙

編 

計

畫

評

核 

三 

級 

列 

管 

選 

項 

擬 

訂 

年 

度 

作 

業 

計 

畫 

定期追蹤與檢討 

計與
畫撤
調銷
整 

實 
地 
查 
證 

執 
行 
進 
度 
追 
蹤 

院 
列管 

部會 
列管 

自行 
列管 

計畫管制 (運用 GPMnet 系統) 



 39 

另日本公共建設之工程經費編列方式，分別就其設計費用及工程費

用說明如下： 

1、 設計費用編列方式 

以國土交通省為例，係採之委外設計服務費日額編列設計費用，並

依建設類型及規模等核實估算所需設計費用。相較我國行政院工程會所

訂「公共建設工程經費估算編列手冊」，依建設類型分別訂定設計費用

占直接工程費比率之方式不同，如公路工程設計費用按直接工程費之

2.5～4.0%估列。 

表 4.9 國土交通省 2017 年委外設計服務單價表 

技術者類別 基準日額(日元) 

主任技術者 64,300 

技師長 60,400 

主任技師 51,200 

技師(A) 45,500 

技師(B) 37,200 

技師(C) 30,000 

技術員 25,400 

2、 工程費用編列方式 

日本公共建設之工程費用編列方式，除行政部門訂定工程造價計算

相關規定，營建物資單價則由財團法人建設物價調查會，定期針對重大

建築材料價格進行調查並將結果對外公佈。相當於我國行政院工程會與

臺灣營建研究院協力建置之「公共工程價格資料庫」及「營建物價作業

機制」，以提供發包機關訂定底價、投標廠商提報標價之共同參考標準，

合理規範公共建設市場定價行為。 

日本財團法人建設物價調查會除調查營建物資單價，亦就勞動力價

格進行調查，如東京地區之一般構造物鋼筋工，每噸鋼筋工資(含機具)

之市場行情約 6 萬 4 千日元。前述營建物資及勞動力單價調查資料區分

北海道、東北、關東、北陸、中部、近畿、中國、四國、九州、沖繩等

10 個地區，並列出該地區主要都市之單價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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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www.kensetu-bukka.or.jp/about/index.html(日本財團法人

建設物價調查會) 

圖 4.10 日本東京都營建物資單價表(單位：日元)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建設物價調查會 

圖 4.11 日本東京都土木工程勞動力單價表(單位：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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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共建設計畫評價檢討機制 

為確保公共建設計畫評價工作落實推動，國土交通省建立公共建設計畫評

價檢討機制，參酌評價運作實際情形，適時檢討調整評價制度相關規定，訂定

國土交通省各類建設法制化評價作業之準則。首先，依國土交通省所管公共建

設之新興建設評價實施要領第 6 點規定，在國土交通省成立公共建設評價制度

檢討委員會，審議、核定評價制度相關重要事項，如修訂評價制度之實施要領

等，並可依據各階段評價做法、評價採取方式、建設類型等不同評價作業特性，

下設小組委員會，檢討評價制度妥適性。 

此外，在國土交通省設立公共事業評價手法研究委員會，主要委員來自大

學教授等專家學者，本屆研究委員會委員長是由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教授擔任

委員長，與相關領域大學教授組成(委員共 5 位)。研究委員會主要工作為檢討

各階段評價做法與定量化評價指標等，並視需要下設小組委員會，進行更深入

探討研究，以利國土交通省進行制定或修改評價制度相關規定時，提供相關意

見。 

當然，國土交通省轄下主辦各類建設之所屬機關，除由機關內部事業評價

監督委員會，審議再評價及事後評價之評價結果及程序，亦須根據主辦建設評

價實施狀況，定期檢討制定或修改主辦建設之成本效益分析方式及各階段評價

做法等，同時聽取機關內部籌組之評價手法研究會(由專家學者組成)所提之意

見，以提高評價作業之準確性。最後，主辦各類建設之所屬機關須將修訂相關

評價規定草案，提報至公共建設評價制度檢討委員會審議核定後對外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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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土交通省 

圖 4.12 國土交通省公共建設計畫評價檢討機制 

七、公共建設計畫評價案例 

國土交通省辦理公共建設計畫評價，區分可行方案評價、新興建設評價、

再評價及事後評價等 4 個評價階段，各階段評價之表報欄位略有差異。以下針

對國土交通省之道路建設 4 個評價階段，分別就評價報告中之填報欄位、成本

效益分析之主要項目及其計算方式、建設影響之評估分析、評價結論等簡要說

明。 

其中道路建設之新興建設評價、再評價及事後評價，將挑選適當案例詳加

說明評價報告內容(詳附錄 2)；而 2012 年始推動之可行方案評價，因國土交通

省公共建設評價檢索系統(http://www.mlit.go.jp/tec/hyouka/public/jghks/chart.htm)

尚無相關案例可供查詢，僅以評價結果表單格式進行說明。 

國土交通省 

實施再評價及

事後評價機關 

各建設 
所屬機關 

公共建設評價制度檢討委員會(行政機關設立) 

修訂評價制度之實施要領、檢討評價制度相關重
要事項等 

 

各建設所屬機關或小組委員會(行政機關設立) 

檢討評價制度妥適性相關事宜 

公共事業評價手法研究委員會(學者專家組成) 

檢討各階段評價做法與定量化評價指標等 
 

小組委員會(學者專家組成) 

評價手法研究會(學者專家組成) 

檢討主辦建設類別各階段評價做法等 

各建設所屬機關或小組委員會(學者專家組成) 

檢討評價制度妥適性相關事宜 

http://www.mlit.go.jp/tec/hyouka/public/jghks/char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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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土交通省 

圖 4.13 道路建設流程及評價時點圖 

（一）道路建設之新興建設評價案例 

新興建設評價結果(2015 年度評價) 

建設概要 

建設

名稱 

一般國道 2 號  大阪灣岸道路向

西延伸路段(六甲島北~駒榮) 

建設

類別 
一般國道 

主辦

機關 

國土交通省 

近畿地方整備局 

起訖

點 

自：兵庫縣神戶市東灘區向洋町 

至：兵庫縣神戶市長田區南駒榮町 
長度 14.5 公里 

建設概要  

大阪灣岸道路是從神戶淡路鳴門道路的垂水系統交流道，延伸到關西國際機

場聯絡道的臨空系統交流道，長約 80 公里的汽車專用道。一般國道 2 號大

阪灣岸道路向西延伸路段(六甲島北~駒榮)是大阪灣岸道路的一部分，從兵庫

縣神戶市的東灘區至長田區，路長 14.5 公里。 

建設目的、必要性  

本建設連接既有大阪灣岸道路，以減少阪神臨海地區之交通量負荷，緩解交

通壅塞及改善沿途環境，強化阪神港作為國際戰略港灣功能及物流效率，並

確保在災害和事故等緊急情況發生時，發揮替代道路功能。 

總建設費 約 5,000億日元 預期交通量 約 51,000 台/日 

建設概要圖  

        

新興建設評價 

再評價 

事後評價 

可行方案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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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地方政府意見  

[神戶市長] 

我同意一般國道 2 號大阪灣岸道路向西延伸路段(六甲島北~駒榮)預算案。 

一般國道 2 號大阪灣岸道路向西延伸路段在大阪灣海灣地區形成環狀道路，

連接關西三個機場，並促進阪神港國際戰略港灣功能。 

在建設推動時，期望再檢討縮減建設費用及擴大道路收費業務；另神戶市將

協調神戶港用戶共同合作，希望大阪灣岸道路向西延伸路段早日完成。 
 

學者專家第三方意見  

本建設具有推動效益。 
 

建設推動之前提條件  

成本效益部分：效益大於成本。 

完成建設前置作業部分：都市計畫確定、環境影響評估手續完成。 

建設評價結果 

成

本

效

益

分

析 

B／C 1.01 

總成本 3,680億円 總效益 3,725億円 基準年  

建設費 3,407 億円 

維護費 272 億円 

行車時間縮短效益 3,570 億円 

行車成本減少效益 115 億円 

交通事故減少效益 39 億円 
2015 年 

敏感度 

分析結果 

交通量變動 B/C=0.8  (交通量-10%) B/C=1.3  (交通量+10%) 

建設費變動 B/C=0.9  (建設費+10%) B/C=1.1  (建設費-10%) 

建設時間變動 B/C=0.96  (建設期+20%) B/C=0.96  (建設期-20%) 

建

設

影

響 

評價項目 評價 評價說明 

車

輛

對

行

人

之

影

響 

壅塞

對策 
◎ 

預估可緩解平行之一般國道 2 號及阪神高速 3 號神戶線

的壅塞情形。 

[一般國道 2 號壅塞程度] 現況 1.11建設後 1.02 

[阪神高速 3 號神戶線壅塞程度] 現況 1.11建設後 1.02 

事故

對策 
◎ 

預估可減少高死傷事故率地區之事故數 

[阪神高速 3 號神戶線每公里發生之事故數] 

現況 37.6 件/km/年  建設後 27.4 件/km/年 

人行

空間 
─ 沒有顯著影響。 

整

體

社

會

影

響 

居民

生活 
◎ 

緩解市中心交通壅塞，提高上下班通勤效率，有助居民

生活及企業活動之推展。 

[從神戶市西區(玉津交流道)至大阪車站的交通時間] 

現況 96 分鐘  建設後 64 分鐘(減少 32 分鐘) 

區域

經濟 
◎ 

增加神戶港和大阪港之交通便利性，縮短往來所需時

間，提升阪神港之國際競爭力。 

[從神戶市西區(玉津交流道)至神戶港的交通時間] 

現況 45 分鐘  建設後 31 分鐘(減少 14 分鐘) 

災害 ○ 
當地震或海嘯發生時，提供另ㄧ通行道路；災後重建時

亦可支援早期道路通行及物資運書活動。 

環境 ◎ 透過緩解平行之一般國道 2號及阪神高速 3號神戶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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壅塞情形，改善沿途環境。 

[沿途環境改善效果(大型車輛 NOx 氮氧化物排放量] 

現況 0.39g/km台  建設後 0.27g/km台 

社會

環境 
○ 

「神戶醫療產業都市構想」將以港灣人工島做為先進醫

療技術研發基地，聚集 21 世紀持續發展之醫療相關產

業。「國家戰略特區」規劃亦將此指定為日本最大的醫療

產業群聚地，本建設推動將可更加支持這些構想和規劃。 

建設實施環境 ○ 
都市計畫確定、環境影響評估手續完成。 

兵庫縣長、神戶市長要求 2016 年開始建設。 
 

建設推動理由 

成本效益比為 1.01，符合推動建設前提條件。本建設可減輕阪神臨海地區交

通負荷，緩解交通壅塞及改善沿途環境，強化阪神港作為國際戰略港灣功能

及物流效率，並確保在災害和事故等緊急情況發生時，發揮替代道路功能。 

綜上，本建設效益顯著且具必要性。 

備註：1.總成本、總效益是使用貼現率轉換成基準年價值，並累計各年度價值。 

2.評價圖示：「◎」大幅改善、「○」改善、「△」無變化、「Ｘ」

惡化、「─」沒有顯著影響、「○Ｘ」改善及惡化情形並存。 

名詞解釋： 

1.總成本：道路建設費用＋道路維護管理費用(服務開始後 50 年) 

2.總效益：行車時間縮短效益＋行車成本減少效益＋交通事故減少效益 

將 3 項效益合計，計算期間為服務開始後 50 年 

效益(B)計算 

 

成本(C)計算 
   

 
 交通流量的估計 

●交通量 

●行駛速度 等 

 

以人車的時間價值

換算為貨幣價值 

 總成本  

●道路建設費用 

●道路維護管理費用

(服務開始後 50 年) 
 總效益    

 ●行車時間縮短效益 

●行車成本減少效益 

●交通事故減少效益 

各效益合計服務開始

後 50 年 

   

 

      

 

 

 計算Ｂ/Ｃ 

●貼現率 4% 

●消除物價波動(平減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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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行車時間縮短效益：建設前行車時間價值─建設後行車時間價值 

行車時間價值=時間價值單位(円 /台分) ×  行車時間(分) ×  年交通量(台) 

車種 時間價值單位(円 /台分) 

小客車 40.10 

巴士 374.27 

其他客車 45.78 

小貨車 47.91 

大貨車 64.18 

4.行車成本減少效益：建設前行車成本─建設後行車成本 

行車成本=行車成本單位(円 /台km) ×  行車距離(km) ×  年交通量(台) 

一般市區道路 

速度

(km/h) 

行車成本單位(円 /台km) 

小客車 巴士 其他客車 小貨車 大貨車 

5 44.82 114.46 46.00 34.40 77.94 

10 32.54 96.41 33.62 29.42 63.97 

15 28.26 89.42 29.30 27.32 57.23 

20 26.02 85.31 27.02 26.00 52.54 

25 24.60 82.46 25.58 25.03 48.86 

30 23.62 80.32 24.58 24.26 45.84 

35 22.90 78.66 23.85 23.65 43.34 

40 22.63 77.76 23.57 23.30 41.81 

45 22.46 77.12 23.39 23.03 40.63 

50 22.37 76.71 23.29 22.85 39.79 

55 22.37 76.53 23.29 22.75 39.30 

60 22.44 76.57 23.36 22.74 39.18 

註：另有一般平地道路、一般山地道路、高速道路表可查詢。 

5.交通事故減少效益：建設前交通事故損失金額─建設後交通事故損失金額 

交通事故損失金額=傷亡事故件數(件) × 每件傷亡事故平均損失金額 

6.壅塞程度：實測交通量與設計交通容量比值，1.0 以下道路不壅塞。 

壅塞程度 X=
(𝑄12×𝐹)

𝐶12
 ；𝑄12：白天 12 小時實測交通量、F：大型車輛校

正值、𝐶12：白天 12 小時設計交通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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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路建設之再評價案例 

再評價結果(第 3 次)(2016 年度評價) 

建設

名稱 
一般國道 27 號  西舞鶴道路 

建設

類別 
一般國道 

主辦

機關 

國土交通省 

近畿地方整備局 

起訖

點 

自：京都府舞鶴市上安 

至：京都府舞鶴市京田 
長度 4.9 公里 

建設概要  

一般國道 27 號是從福井縣敦賀市至京都府船井郡京丹波町，為京都北部地

區、福井縣嶺南地區在經濟、產業、生活方面的主要幹線道路，路長 144 公

里。 

建設西舞鶴道路目的，係要發揮緩和舞鶴市交通混亂狀況、確保交通安全、

連接往返高速公路、作為緊急運輸道路等功能，路長 4.9 公里。 

核定興建： 

2007 年 

確定都市計畫：

1990 年 

用地取得開始： 

2013 年 

工程開工： 

2016 年 

總建設費 245 億日元 建設進度 約 8% 通車後延長 — 

預期交通量 22,500 台/日 

成本效

益分析

結果 

B/C  總成本 (未完)/(整體) 總效益 (未完)/(整體) 基準年  

整體建設 1.7 

未完建設 1.8 

201∕214 億円 

 建設費：175∕188 億円 

 維護費： 26∕ 26 億円 

366∕366億円 

行車時間縮短效益:318∕318億円 

行車成本減少效益: 36∕ 36億円 

交通事故減少效益: 12∕ 12億円 

2013 年 

敏感度分析結果  
整體 交通量 ：B/C=1.3~2.1(交通量 ±10%)   未完 交通量 ：B/C=1.4~2.3(交通量 ±10%) 

建設 建設費 ：B/C=1.6~1.9(建設費 ±10%)   建設 建設費 ：B/C=1.7~2.0(建設費 ±10%) 

建設時間：B/C=1.6~1.8(建設時間±20%)           建設時間：B/C=1.7~1.9(建設時間±20%) 

建設效果  

① 緩和交通壅塞 

緩和主要交通樞紐(大手交叉路口及大手千日前交叉路口)交通壅塞狀況 

緩和交通壅塞，提高往返舞鶴紅十字醫院之便利性。 

② 連接往返高速公路 

提高往來京都舞鶴港、倉谷工業區及舞鶴若狹道路之舞鶴西交流道間之

便利性。 

提高物流效率，振興該地區產業。 

舞鶴國際碼頭至舞鶴西交流道所需時間縮短。(15 分→11 分) 

③ 確保交通安全 

將住宅區道路車流轉往西舞鶴道路，減少交通壅塞道路，並提高住宅區

道路之安全性。 

④ 災害準備 

將西舞鶴道路高程設定高於預定洪水位，確保作為緊急運輸道路之功能。 

⑤ 改善往返重要港口 

綾部市往返京都舞鶴港(舞鶴國際碼頭)所需時間縮短。(31 分→27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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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地方政府意見  

地方主要意見 

舞鶴市、舞鶴市議會、舞鶴工商會均要求一般國道 27 號西舞鶴道路早日完

成。 

京都府知事意見 

一般國道 27 號西舞鶴道路可緩和週邊地區交通壅塞，改善舞鶴若狹道路往

返京都舞鶴港間交通，請持續建設並早日完成。 

事業評價監督委員會意見  

審議結果：一般國道 27 號西舞鶴道路再評價向委員會所提交資料及說明尚

稱妥適，可以繼續建設。 

核定建設至再評價時之周邊環境變化  

2010年 4月京都舞鶴港因應船舶大型化，舞鶴國際碼頭開始啟用，可預

期物流貨物將有所增加。 

2011 年 11 月京都舞鶴港被選為日本海方面重要據點港，作為近畿北部與

各國間貿易之物流據點。 

一般國道 27 號交通量近年來一直保持平穩，惟仍超過道路容量。 

建設進度、未完成建設項目等  

用地取得進度：約 45％、建設進度：約 8％ 

建設推動不順利事由、未來建設前景等  

持續推動建設，爭取早日完成使用。 

設施結構及施工方法變更  

建設執行後，將透過活用新技術及新施工方法，致力於費用縮減。 

評價結果 繼續建設 

評價結果決定理由  

考量上述評價內容，建設之必要性及重要性未變化。 

建設概要圖  

位置圖                          概要圖 

 

備註：1.本計畫 2006年辦理新興建設評價，2010、2013年辦理第 1、2次再評價。 

2.總成本、總效益是使用貼現率轉換成基準年價值，並累計各年度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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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道路建設之事後評價案例 

事後評價結果(2016 年度評價) 

建設

名稱 
一般國道 7 號  鶴岡路段 

建設類

別 
一般國道 

主辦

機關 

國土交通省 

東北地方整備局 

起訖

點 

自：山形縣鶴岡市中清水 

至：山形縣鶴岡市本田 
長度 5.9 公里 

建設概要  

一般國道 7 號是從新潟縣新潟市經過山形縣鶴岡市、酒田市等，至青森縣青

森市，路長 534 公里。 

一般國道 7 號鶴岡路段是從山形縣鶴岡市中清水至山形縣鶴岡市本田，路長

5.9 公里之四線道道路，自 2008 年 12 月至 2012 年 10 月逐段拓寬為四線道

供民眾使用 (除路段終點前 0.9 公里仍為雙線道)。 

建設概要圖  

建設概要 

 

 

標準斷面圖 

 

建

設

效

益

等 

建設 

期間 

核定建設 2008 年 用地取得 1980 年 完工

使用 

(原訂)2010 年 
變動 1.3 

確定都市計畫 1979 年 工程動工 2008 年 (實際)2011 年 

建設

費 
原訂 

(名目金額) 50 億日圓 
實際 

(名目金額) 38 億日圓 
變動 0.76 

(實質金額) 62 億日圓 (實質金額) 38 億日圓 

交通

量 
原訂 

2007 年新興建設評價 

20,700 台/日 
實際 

2016 年 

18,400 台/日 
變動 0.9 

行車速率提升 
建設前路況建設後路況 

35km/h→37km/h 
(2009 年)  (2016 年) 

交通事故減少 
建設前路況建設後路況 

85 件/年→39 件/年 
(2005~2006 年) (2013~2014 年) 

成本效益 

分析結果 

(新興建設評價) 

B/C  總成本 76 億円 總效益 263 億円 基準年  

3.5 
建設費：45 億円 

維護費：31 億円 

行車時間縮短效益:257 億円 

行車成本減少效益: 0.7 億円 

交通事故減少效益: 6.0 億円 
2007 年 

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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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效益 

分析結果 

(事後評價) 

B/C  總成本 87 億円 總效益 310 億円 基準年  

3.6 
建設費：46 億円 

維護費：41 億円 

行車時間縮短效益:288 億円 

行車成本減少效益: 10 億円 

交通事故減少效益: 12 億円 2007 年 

建設延遲所增加成本 
成本增加金額 效益減少金額 

18 億円 17 億円 

建設延遲理由  

用地取得需要較長時間。 

客觀評價指標—事後評價項目  

① 既有道路壅塞時行車速率小於 20km/h 路段之改善狀況 

覺岸寺交叉路口區間之行車速率(建設前 17km/h→建設後現狀 44km/h) 

② 便於造訪主要旅遊景點 

觀光場館之外縣市遊客數(2010 年:28.8 萬人/年→2015 年:35.3 萬人/年) 

③ 既有道路在車流減少、人行道線形不良區間改善後之安全性提升情形 

既有道路改善區間內之死傷事故件數 (2005~2006 年 :85 件 /2 年→

2013~2014 年:39 件/2 年) 

其他評價項目  

無其他特別項目。 

建設

後環

境變

化 

環境影響評估項目  

無其他特別項目。 

其他評價項目  

無其他特別項目。 

事業評價監督委員會意見  

建設效益已展現，尚無再次辦理事後評價及改善措施之必要性。 

建設造成社會經濟情勢變化  

週邊道路建設狀況 

日本海沿岸東北車道 

2012 年 3 月 溫海～鶴岡路段長 25.8 公里通車 

2012 年 10 月 海潟仁賀保道路(金浦交流道～仁賀保交流道)長 6.9 公里通

車 

2013年度  核定建設朝日溫海道路(朝日まほろば交流道～溫海溫泉交

流道)長 40.8 公里 

核定建設游佐象潟道路(游佐鳥海臨時交流道～象潟交流

道)長 17.9 公里 

2015 年 10 月 象潟仁賀保道路(象潟交流道～金浦交流道)長 6.8 公里通車 

一般國道 112 號 

2012 年 12 月 鶴岡北路段改善長度２.0 公里通車 

未來事後評價必要性及改進措施必要性  

建設效益已展現，尚無再次辦理事後評價及改善措施之必要性。惟因應社會

經濟情勢變化，待持續檢討提供更為完備建設。 

規劃調查所採取評價方式之檢討結果  

無其他特別項目。 

其他特別記載事項  

無其他特別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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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道路建設之可行方案評價結果表單 

可行方案評價評價表單 

建設地點 
待解決問題 

及其成因 

建設可達成 

政策目標 

數個可行 

方案比較 
評價結果 

一般國道○号 

○○縣○○市～

○○縣○○市間 

(○○縣) 

(問題) 

(1) 交通 

○○○○○ 

(2) 路網支援性 

○○○○○ 

(3) 沿路環境 

○○○○○ 

(4) 事故 

○○○○○ 

(5) 產業 

○○○○○ 

(6) 醫療 

○○○○○ 

 

(成因) 

(1) 交通 

○○○○○ 

(2) 路網支援性 

○○○○○ 

(3) 沿路環境 

○○○○○ 

(4) 事故 

○○○○○ 

(5) 產業 

○○○○○ 

(6) 醫療 

○○○○○ 

 

(1) 緩解交通

壅塞 

(2) 作為災害

緊急運輸

道路 

(3) 改善沿路

環境 

(4) 確保安全

的居住空

間 

(5) 提高物流

效率 

(6) 往返醫療

設施便利

性 

【案①】 

○○案(約 230～

270 億円) 

(1) 緩解交通壅塞 

○○○○○ 

(2) 作為災害緊急

運輸道路 

○○○○○ 

(3) 改善沿路環境 

○○○○○ 

(4) 確保安全的居

住空間 

○○○○○ 

(5) 提高物流效率 

○○○○○ 

(6) 往返醫療設施

便利性 

○○○○○ 

【案②】 

○○案(約 260～

300 億円) 

(1) 緩解交通壅塞 

○○○○○ 

(2) 作為災害緊急

運輸道路 

○○○○○ 

(3) 改善沿路環境 

○○○○○ 

(4) 確保安全的居

住空間 

○○○○○ 

(5) 提高物流效率 

○○○○○ 

決定【案①】○

○案 

(理由)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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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往返醫療設施

便利性 

○○○○○ 

可行方案評價結果表單包含建設地點、待解決問題及其成因、建設可達

成政策目標、數個可行方案比較及評價結果等 5 個部分，分述如下： 

1、建設地點：填報建設橫跨地區及所在縣市。 

2、待解決問題及其成因：填報建設面臨主要問題，並說明問題之發生原因。 

3、建設可達成政策目標：填報建設完成主要可以達成之數個政策目標。 

4、數個可行方案比較：每個可行方案分別就前述政策目標填寫預估達成情

形，並加以分析比較。 

5、評價結果：決定某個可行方案，並提出相關論述。 

八、地方政府推動公共建設計畫評價作業簡介 

「行政機關政策評價法」主要規範中央各府省，地方縣市政府未被強制要求

辦理政策評價、公共建設計畫評價等作業，惟日本多數縣市政府已自行導入政策

評價制度，如東京都、北海道、大阪府、京都府、神奈川縣、千葉縣等。本節將

以千葉縣政府為例，藉以瞭解日本地方政府推動公共建設計畫評價作業之發展現

況。 

千葉縣政府辦理公共建設計畫評價作業，主要為縣土整備部、農林水產部等

工程執行單位，由各部門自行訂定評價作業相關規定，並無一主責單位統籌辦理。

以縣土整備部而言，該部負責道路、河川、海岸、都市公園、下水道等建設，占

縣內建設大宗，且已訂定「千葉縣縣土整備公共建設評價實施要領」、「千葉縣縣

土整備公共建設評價審議會運作規則」等，評價制度規範相對其他縣內部門單位

較為完備，後續將以縣土整備部推動評價作業現況，簡介千葉縣公共建設計畫評

價作業之運作機制及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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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評價作業運作機制 

千葉縣縣土整備部 2011 年 4 月訂定「千葉縣縣土整備公共建設評

價實施要領」，作為推動公共建設計畫評價作業之基礎，旨在提高公共

建設效率，進一步提高建設開始至完成各階段過程之透明度，與中央各

府省執行公共建設計畫評價目的相去不遠。 

除維護管理或災害修復相關建設計畫，總建設費 40 億日圓以上之

公共建設計畫均為評價對象；另中央補助建設且經主辦機關主管認為有

實施評價作業需要時，可就總建設費 40 億日圓以下之公共建設計畫辦

理再評價作業。相較「行政機關政策評價法」規定，預算 10 億日圓以

上公共建設計畫需實施評價作業，千葉縣縣土整備部調高受評價建設之

經費門檻至 40 億元，惟保留中央補助建設得不受金額限制辦理評價作

業之例外規定。 

公共建設計畫評價作業主要區分 3 個階段，包含事前評價、再評價

及事後評價，各階段評價作業分述如下： 

1、 事前評價：在計畫核定編列預算前，於規劃設計階段評估建設之必要性

及有效性，將所需預估經費轉化為確定預算額度。評價重點包含(1)建設

必要性；(2)對於社會經濟之效益；(3)預測財政負擔；(4)對於環境之影響；

(5)總體性考量。 

2、 再評價：評價對象為規劃設計 5 年內未完成者、建設核定後經過 5 年仍

未開工者、開工後經過 5 年尚未完成者、曾辦理再評價經過 5 年尚未完

成者、因社會經濟情勢發生變化或技術創新等原因實行評價者。評價重

點包含(1)建設帶動社會情勢變化；(2)建設投資效益；(3)建設推動進度；

(4)建設預期進展；(5)建設經費合理性和規劃替代方案之可能性。藉由上

述評價結果決定建設繼續或中止。 

3、 事後評價：評價對象為建設完工後 5 年以內之建設，或依據事後評價結

果，事後評價實施者認為有必要重新進行事後評價之建設。評價重點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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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1)成本效益分析，包含費用、設施使用狀況、建設期間等；(2)建設效

益所發現的狀況；(3)實施建設所帶來的環境變化；(4)社會經濟情勢的改

變；(5)今後再辦理事後評價之必要性；(6)必須採取之改善措施；(7)同類

型建設重新檢討事業評價方法及應有調查。藉由上述評價結果，視需要

再次辦理事後評價及其改善措施，並回饋至同類型建設後續評價作業。 

各階段評價作業均需聽取公共事業評價審議會所提意見，且事前評

價需再聽取千葉縣民意見，並將評價結果報告並對外公布。各階段評價

之對象、重點及結果運用，相較國土交通省評價作業，除再評價對象增

加規劃設計 5 年內未完成者、納入縣民所提意見外，其餘無顯著差異。 

 

 

 

 

 

 

 

資料來源：千葉縣政府 

圖 4.14 千葉縣縣土整備部公共建設計畫評價推動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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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評價區分 

事前評價、再評價及事後評價 

○評價對象 

總建設費 40 億日圓以上之公共建設計畫(除維護管理或災害修復建設外) 

中央補助建設且經主辦機關主管認為有實施評價作業需要者 

 

 

 

 

 

 

 

 

 

○千葉縣行政組織條例所設附屬機關(依條

例第 28 調設置) 

 

 

 

 

 

 

 

 

 

 

資料來源：千葉縣政府 

圖 4.15 千葉縣縣土整備公共建設評價流程圖 

千葉縣縣土整備公共建設評價流程 

【建設主辦機關】 

選定評價建設 

製作評價相關資料、評價報告草案(事前評價需含自主評價報告) 

縣土整備部長 

送審 

提出送審案件並召開審議會 

千葉縣縣土整備公共建設評價審議會 

 
千葉縣縣土整備公共建設評價審議會運作規則 

千葉縣縣土整備公共建設評價審議會旁聽要領 

評價報告核定(縣土整備部) 

聽取審議會意見(事前評價須含縣民意見)，確定評價報告(對應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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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同縣民意見一起對外公佈 

意見 

公眾意見 

審議會後 

事前 

評價 

時 

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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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價作業執行情形 

千葉縣縣土整備部與國土交通省同樣係自 1998 年開始辦理公共建

設計畫評價作業，累計至 2016 年止共辦理 404 件，多數為再評價案件

計 402 件，事前評價始於 2011 年首次辦理，迄今共辦理 2 件，另事後

評價因 2011 年訂定「千葉縣縣土整備公共建設評價實施要領」後始納

入辦理，迄今尚無事後評價案件。 

再評價案件中，經評價後繼續推動者計 396 件，經評價後休止或中

止計 6 件，包含 2001 年千葉港改建計畫判定休止，2002 年千葉港改建

計畫再判為中止建設，追原水壩建設、村田川改建計畫等 4 件判定中止。 

表 4.10 千葉縣縣土整備部歷年評價件數及結果 

年度 
事前評價件數 再評價件數 

 適當 不適當  繼續 中(休)止 

1998 - - - 129 129 0 

1999 - - - 22 22 0 

2000 - - - 27 24 3 

2001 - - - 21 21 0 

2002 - - - 16 15 1 

2003 - - - 41 41 0 

2004 - - - 8 8 0 

2005 - - - 12 11 1 

2006 - - - 10 10 0 

2007 - - - 13 13 0 

2008 - - - 47 47 0 

2009 - - - 7 7 0 

2010 - - - - - - 

2011 1 1 0 4 4 0 

2012 - - - 5 4 1 

2013 1 1 0 9 9 0 

2014 - - - 9 9 0 

2015 - - - 12 12 0 

2016 - - - 10 10 0 

合計 2 2 0 402 396 6 

資料來源：千葉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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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心得及建議 

依據前開考察日本公共建設計畫評價管理制度之結果，對照我國現有之機制，

提出以下心得與建議事項： 

一、公共建設計畫評價制度層面 

（一） 完備公共建設計畫評價法規，彰顯評價重要性與權威性 

各國各項重大政策發展，皆有其歷史脈絡，日本政府推動政策評價

制度，一路上從制訂準則、立法至確定基本方針循序漸進，不僅落實政

策監察轉型，並完備法制體系，嚴訂中央各府省務必遵守之法規，非只

是空中樓閣或僅是具文，奠定政策評價及其包含公共建設計畫評價作業

在日本政府之行政地位。在公共建設計畫初步規劃之際，即導入政策評

價作業，藉由建設推動事前、事中及事後各階段評價作為，確保建設計

畫目標及效益之落實。而我國近年甫試辦推動之中長程個案計畫「全生

命週期績效管理機制」，僅結合「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

審要點」、「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及「行政院所屬各

機關個案計畫管制評核作業要點」等行政規則，相對於日本「行政關政

策評價法」及其相關法規，在評價作業位階及嚴謹度仍有相當發展空間。 

（二） 落實公共建設計畫目標管理，研訂適宜績效指標 

國土交通省辦理公共建設計畫各階段評價作業，導入成本效益分析

概念，並依不同建設類別訂定成本效益評價項目，於事前、事中及事後

評價作業中，持續追蹤固定評價項目及其評價結果增減情形，落實目標

管理，促進提升公共建設計畫推動效率及效益，進而展現各類建設質化

及量化之執行成果。如道路建設即皆以行車時間縮短效益、行車成本減

少效益、交通事故減少效益 3 項績效指標，於公共建設計畫全生命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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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階段，追蹤績效目標變化情形，並核算成本效益結果。建議我國於中

長程個案計畫編審階段，宜要求研訂可具體彰顯建設目標之成果型及產

出型等績效指標，並於建設計畫啟用或營運階段反映績效目標達成情形。 

（三） 規劃公共建設計畫評價專責人力及推動機制 

日本「行政機關政策評價法」規定，中央主管權責由總務省政策評

價局負責，中央各府省亦設立專責單位且配有專人負責，公共建設計畫

各階段評價作業相關工作始得順利推展。反觀我國推動公共建設計畫，

相對較為著重計畫規劃、研擬工作，配置相當人力辦理或採委外辦理方

式，計畫完工啟用或營運階段則多無預留人力辦理計畫效益評價作業，

顯有逐步強化各機關事後評價意識，妥適規劃事後評價作業所須人力，

以及發展計畫全生命週期評價作業推動機制，期藉由持續累積中長程個

案計畫「全生命週期績效管理機制」試辦經驗，並參酌日本公共建設計

畫評價做法，探索建構適合我國國情之個案計畫全生命週期績效管理機

制，俾利提供機關評價作業人員依循辦理。 

（四） 引進有經驗專家學者實質參與規劃公共建設計畫評價推動機制 

在日本公共建設計畫評價制度中，無論是推動機制檢討、訂定、執

行及評價結果審議等，有經驗專家學者及民間業者均扮演相當重要角色，

以達評價作業之客觀性、多元性及創新性。我國試辦個案計畫全生命週

期績效管理機制，亦已借重有經驗專家學者提供相關意見，惟屬出席性

質，非長期參與評價作業推動及機制規劃，實質參與程度有所落差。現

今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引進專責專家學者進行過程及結果評估，與日

本評價制度做法具有相似之處，可予深入瞭解、參考仿效。另本次考察

過程發現，千葉縣政府除已建立專家學者參與機制，部分場合也開放、

聽取當地民眾意見，增加在地民眾參與，亦可供我國研議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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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建立公共建設計畫評價資訊公開機制 

政府政策推動及公共建設計畫執行透明化，有助於降低政府與人民

間資訊交換成本，進而提升公共行政之民眾信任感。同時政府透明化程

度，亦是國家競爭力或民主化之重要指標。日本「行政機關政策評價法」

及政策評價推動過程，開門見山強調資訊公開透明之義務，提高政府施

政效率及品質，具體展現施政成果。爰我國在推動透明政府過程中，雖

訂有「資訊公開法」，且中央各政府網站業已建置「政府資訊公開」專

區，理念雖與世界同步，惟相關公開資訊多不利社會大眾解讀，建議後

續不斷提升公務機關公開政府資訊意識，如將公共建設計畫全生命週期

績效管理相關資訊公開，透過大眾監督，提升計畫執行績效。 

二、公共建設計畫評價執行層面 

（一） 落實公共建設計畫全生命週期評價及回饋機制 

日本公共建設計畫評價涉及事前、事中及事後評價，進行計畫推動

全程管理及監督，其中事前評價為落實推動，運用科學方法研議各種可

行方案，進行多面向評估，並輔以專業團隊審查，作出最後決定即予以

公布。另外日本以每 3 年以或 5 年為一期，進行已核定計畫之評價，包

含核定未執行、執行中、執行完成計畫之事後評價，即是透過嚴謹科學

方法，評價公共建設計畫階段性任務是否達成，同步回饋至同類型建設

之事前評價，包含應有調查辦法、評價方法檢討改進等，發揮 PDCA 管

理循環應有功能。我國為有效管控各項計畫執行進度及預算效能，減少

財政上不必要浪費，將於 107 年起推動「公共建設計畫審議、預警及退

場機制」，針對計畫執行情形提出預警，並回饋至計畫審議及年度資源

之重排序、退場及防範閒置之情事，與日本公共建設計畫評價制度中將

評價結果與預算編列、退場機制結合之精神相仿；宜持續研議與中長程

個案計畫「全生命週期績效管理機制」整合，透過系統性之個案計畫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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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事中及事後評估，鏈結回饋各階段，強化計畫執行效能。 

（二） 落實公共建設計畫導入風險管理機制 

日本總務省行政評價局針對中央各府省公共建設計畫評價結果，所

提出之監督(點檢)報告指出，除應掌握建設成本效益分析方法與分析資

料妥適性與客觀性、持續精進掌握多重建設疊加效益之成本效益定量分

析結果、確實掌握使用者需求謀求必要改善措施、有效利用第三方機構

所提建言等，強調導入風險管理觀念分析公共建設計畫發展。此與我國

在「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要求計畫書研擬階段

即須進行風險評估，皆強調風險管理重要性相同，惟目前多數公共建設

計畫落實程度仍有改善空間，本會已於 106 年下半年針對各機關進行風

險管理之巡迴講習，並將持續強化各機關風險管理意識，於公共建設計

畫推動初期適切導入風險管理機制，針對公共建設計畫發展限制，及早

採取溝通協調、因應處理作為，確實降低風險發生之影響及衝擊。 

（三） 持續建立公共建設計畫大數據資料，落實運用於目標設定及成果檢核 

為落實公共建設計畫評價之目標管理及成果檢視，日本中央各府省

在計畫初步規劃之際，必須依據計畫預期可達成之政策目標，運用過往

累積、蒐集之數據資料及數學計算公式，預估政策目標達成情形，訂定

合理目標值，嚴謹落實目標設定及驗證後續成果。本次考察發現國土交

通省針對新興道路建設之行車時間縮短、行車成本減少及交通事故減少

等 3 項效益，投入人力及資源進行現場資料蒐集及調查(如交通事故損

失金額係逐筆調查彙總)，並運用此數據資料核算建設推動前後之差異

分析、檢討，再輔以質性目標說明。科學化基礎資料建立、目標值研擬

與成果驗證，均可供我國公共建設計畫研擬及績效管理作業參考、學習。 

（四） 逐步推動機關自主落實公共建設計畫績效管理 

日本政策評價及公共建設計畫評價制度，規定中央各府省須依其職

權，訂定三年至五年之評價制度基本計畫，再依基本計畫訂定各年度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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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計畫，各府省為各自政策及建設負責，自主且計畫性進行評價作業；

另由總務省政策評價局針對跨部會政策進行評價，以檢視跨部會間政策

推度之協調及落實情形。此一制度設計與我國強調落實機關自主管理，

且行政院管制計畫或國家發展關鍵性指標皆著重跨部會業務工作，方向

一致，亦與我國目前逐度推動之管考變革方向不謀而合。此外，值得一

提的是日本地方政府並未納入行政機關政策評價法適用對象，此與我國

尊重地方自治法律規範與精神一致；日本政策評價及公共建設計畫評價

制度並無規定地方政府應辦理事項，地方政府可逕為參考中央制度設計，

訂定各自治體規定，以彰顯地方政府推動公共政策及建設之嚴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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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考察照片 

 

照片 1：與總務省行政評價局政策評價課大槻大輔課長及尾野将太郎

總務事務官合影。 

 

照片 2：與國土交通省總合政策局松村知樹國際協力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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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與千葉縣政府縣土整備部鈴木善也副主幹、農林水產部今井

忠延副主幹等代表合影。 

 

照片 4：與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經濟組周立組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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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與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黃俊揚博士合影。 

 

照片 6：與日本台灣交流協會角田径子副部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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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公共建設計畫評價案例資料 

(一)道路建設之新興建設評價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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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路建設之再評價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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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道路建設之事後評價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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